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◆ 參考資訊取得 

◆ 登記資格及特種生資格審查 

◆ 各項分發程序 

◆ 登記繳費及帳號、通行碼 

◆ 登記志願相關規定及服務 

◆ 網路登記志願系統 

◆ 分發結果複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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◆參考資訊取得◆ 
 

參考資訊 開放時間 取得地點 內容 
98 學年度大學考試入學

分發招生簡章 
97.8.20~98.7.28 各招生大學 

（參閱第 23 頁） 
考試分發重要時程、相

關規定及校系分則 
98.5.15~98.7.27 各地區服務學校 

（參閱第六頁） 
98 學年度大學考試入學

登記分發相關資訊 
98.5.15 ~98.7.20  www.uac.edu.tw 

 網站個別訂購 

繳款帳號及通行碼、登

記志願操作說明、重要

公告、服務學校服務時

間地點、校系代碼 
網路登記志願教學版下載 98.5.1~98.7.28 www.uac.edu.tw 登記志願操作說明 
登記志願練習版下載 98.5.1~98.7.19 www.uac.edu.tw 可於離線狀態試填志願

登記志願單機版下載 98.7.20~98.7.28 www.uac.edu.tw 加入最低登記標準篩檢

招生名額、組合成績人數

累計表及最低登記標準 
98.7.20 起 www.uac.edu.tw 

或 7 月 21 日各大報 
登記志願參考資料 

98 學年度大學考試 
入學分發錄取榜單 

98.8.8 起 www.uac.edu.tw 
或各協助放榜單位 

98 學年度分發結果及各

校系最低錄取標準 
考試分發即時訊息 分發會 www.uac.edu.tw 
相關網站 哈學網 w3.mingdao.edu.tw/ceec 

漫步在大學 major.ceec.edu.tw/search 
大學多元入學諮詢服務 www.jbcrc.edu.tw/info/index.asp 

 

◆登記資格及特種生資格審查◆ 
Ｑ１：個別報名考生如何確定自己是否須要繳交登記資格審查證明文件？ 
 Ａ：可先至分發會網站(www.uac.edu.tw)查詢是否已通過 93 至 97 學年度登記資

格審查，如已通過則不須繳交。 
 
Ｑ２：何謂符合「登記資格」？ 
Ａ：滿足下列兩條件：1.通過登記資格審查者，2.不具有 98 學年度大學甄選入

學、大學及科技校院繁星計畫甄選、四技二專推薦甄選及技優入學、四技

日間部申請入學、身心障礙生甄試、運動績優甄試、離島地區及原住民保

送甄試、軍事學校正期班甄選入學等招生錄取資格者（即不可重複錄取）。 
 

◆各項分發程序◆ 
Ｑ３：有關特種生優待辦法，什麼是以「外加名額」分發？核定名額 2%又是怎

麼計算呢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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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Ａ：不佔各校系招生名額，即達普通生錄取標準之特種考生以外加名額錄取。

如有規定外加名額以核定名額 2%為限，則核定名額 1~50 名可外加 1 人，

51~100 名可外加 2 人，101~150 名可外加 3 人（以此類推），填選該系組

之特種生如超過外加名額限制，則分數較高者優先錄取。 
 
Ｑ４：沒有報名學科能力測驗的考生可以參加指定科目考試和登記分發嗎？ 
Ａ：可以。但考生不能登記設有學科能力測驗檢定之校系。 

 
Ｑ５：未報考校系指定之考科或缺考、零分時，是否影響分發？ 
Ａ：各校系指定之考科有任一科目或術科任一採計項目未報考者，各該校系不

予分發。科目缺考或零分不影響分發，但所有採計科目均缺考者不予分發，

且校系自訂「術科任一採計項目不得為零分」者，則零分不予分發。 
 
Ｑ６：「最低登記標準」、「最低入學標準」及「最低錄取標準」各是什麼意思？ 
 Ａ：a.「最低登記標準」是由分發會於 7 月 20 日公布，考生原始成績須高於系

組採計組合之最低登記標準，始得分發該校系。 
   b.「最低入學標準」是由各校系自訂，考生加權總分須高於系組之最低入

學標準，始得分發該校系。 
   c.「最低錄取標準」是分發會於放榜後公告之各系組錄取考生最低加權總分。 

 

◆登記繳費及帳號、通行碼◆ 
Ｑ７：是否可以大家合買一本「登記分發相關資訊」共同使用？ 

Ａ：不可。因為每一本「登記分發相關資訊」的繳款帳號及通行碼都是唯一的，

僅供一位考生使用，所以必須各自購買「登記分發相關資訊」取得僅供個

人使用的繳款帳號及通行碼後，才能進行網路登記志願。 

 
Ｑ８：使用「登記分發相關資訊」內附的繳款帳號去 ATM 繳款，卻無法成功繳款？ 

Ａ：請確認以下步驟： 

1.確認您的繳款時間是在規定之繳費時間內（7 月 20 日上午 9：00 起至 7 月

27 日晚上 12：00 止）。 
2.請確認您所使用的金融卡是否有[非約定帳號]的轉帳功能，關於此部分請

打電話到該金融卡銀行查詢。 
3. 檢查華南銀行代碼(008)，以及繳款帳號是否有輸入錯誤。 

 
Ｑ９：我已用 ATM 轉帳繳款或至華南銀行各分行繳費，為何進入分發會網站卻查

詢不到我的繳款記錄？ 

Ａ： 1.採 ATM 轉帳者，請確定是否轉帳成功（交易明細表是否顯示成功扣款）。 

  2.請於繳款兩小時（ATM 需 30 分鐘、網路 ATM 僅需 3分鐘）後再查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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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如果您在兩小時內曾至本會網頁查詢過繳款記錄，請先關閉 IE 瀏覽器

的 proxy 設定，再重新啟動 IE。(關閉 proxy 方式如下：啟動 IE→到

IE 瀏覽器上的工具列→工具→網際網路選項→連線→區域網路設定→

將 proxy 伺服器的勾選取消→確定) 

4.進入查詢網頁後，請同時按下「Ctrl」+「F5」重新整理網頁。 

5.如果您的網路須設定 proxy 才能對外連線，建議您等待一段時間後再進

入分發會網站查詢，此時間長短取決於您的 ISP(網際網路服務供應商)

在 proxy 上的設定。 

6.若仍無法查詢，煩請電洽本會 TEL:06-2362755。 

 
Ｑ１０：若我已登入過網路登記志願系統，但繳款帳號或通行碼遺失了，是否可

以重新購買一本登記分發相關資訊，使用另一組繳款帳號及通行碼？ 
 Ａ：不可。考生只能以一組繳款帳號及通行碼登入系統，登入後即無法再更

改。請考生持繳費收據正本、身分證及指考准考證至各地區服務學校查

詢。（各地區服務學校詳見第六頁） 

 

Ｑ１１：若尚未登入網路登記志願系統就遺失了繳款帳號或通行碼，該怎麼辦？ 

 Ａ：可直接重新購買相關資訊繳費後登入系統，或持Ｑ１０所述證明文件至

服務學校查詢。 
 

◆登記志願相關規定及服務◆ 

Ｑ１２：如無法進入登記志願系統時，該怎麼處理？ 
Ａ：可檢具身分證、指考准考證及繳款收據正本等證明文件，至服務學校說

明狀況請求協助，經服務學校確認身份，並聯絡分發會審核處理。 

 
Ｑ１３：上網登記志願有時間上的限制嗎？ 

Ａ：網路登記志願系統開放時間為 7月 24 日上午 9：00 起至 7月 28 日下午

4：30，其間 24 小時皆可上網登記志願。 
 
Ｑ１４：登記志願作業系統是否有登入人數的限制？ 

Ａ：沒有。但為避免考生集中在最後一天(7 月 28 日)才上線進行登記志願作

業，分發會呼籲考生應儘早於 7月 27日前完成登記志願，避免個人突發狀

況無法於規定時間內完成，屆時不得以任何理由要求補登。 

 
Ｑ１５：若於非服務時間遭遇網路登記志願上的問題，是否有任何緊急求助管道？ 

Ａ：請直接電洽分發會（06-2362755）。分發會於 7月 24 日至 27 日每天皆有

人員值班至晚上 10:00， 7 月 28 日當天至下午 4:30，以處理考生之緊

急事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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Ｑ１６：完成登記志願確認送出後，是否可再申請更改？ 

Ａ：不可。一旦完成登記志願並確認送出後，不可再更改志願。請務必仔細

核對志願無誤後再確認送出。 
 
Ｑ１７：若登記志願中途，想與親友討論過再決定，可以印出目前的志願表嗎？ 
  Ａ：登記志願中隨時可將目前填選的志願畫面列印，但此列印畫面非最後之

志願表，不得作為複查之依據。 
 
Ｑ１８：登記志願「練習版、單機版、網路版」到底有何不同？ 

  Ａ：a.「練習版」於 5 月 1 日提供下載，供考生熟悉系統操作，系統功能不

含「最低登記標準」篩選。 

    b.「單機版」於 7 月 20 日提供下載，增加「最低登記標準」篩選功能，

可於網路登記志願系統開放前先行編輯個人志願。 

    c.「網路版」即網路登記志願系統，於 7 月 24 日開放，考生須登入系統

並完成登記志願，始得分發。 

 

Ｑ１９：如何確認所填志願已成功送出並完成登記志願？ 

Ａ：出現下列任一畫面，皆表示您已完成登記志願： 

○1 出現「**○○○先生(小姐)，你(妳)已完成登記志願---祝你(妳)金

榜題名**」等字樣之訊息。 

○2 畫面已可儲存「98 學年度大學考試分發志願表」。 

○3 重新登入網路登記志願系統，於准考證號碼左側顯示「您已完成登記

志願」。 

 

Ｑ２０：使用單機版登記志願時，如何確認已完成登記志願？ 

Ａ：考生務必於產生志願碼後，登入網路登記志願系統，貼上志願碼並點選

「完成登記志願」確認送出，直到看到Ｑ１９所述完成登記志願畫面。 

 

Ｑ２１：完成登記志願確認送出時、或系統回傳志願表前發生網路中斷，如何知

道是否完成登記志願？ 

Ａ：若於上述狀況發生斷線時，請重新登入。若登入系統後，只能列印志願

表，則表示登記志願已經完成，考生所填之志願已進入分發會資料庫中；

若登入系統後，考生仍可更動志願，則表示尚未完成。 

 

◆網路登記志願系統◆ 
Ｑ２２：進入網路登記志願系統時，為何畫面右上角（考生基本資料）及下方填

選之志願內容無法顯示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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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Ａ：請詢問所使用之網際網路網管人員，確定防火牆的設定是否針對部分關

鍵字（如：sex…）進行阻擋，將此限制條件取消即可。如無法聯繫網管

人員，則請更換至其他電腦登記志願。 

 

Ｑ２３：登入登記志願系統後一段時間沒有動作，但要登記志願時，系統卻自動

將我的畫面登出？ 

  Ａ：如果閒置過久，系統會出現閒置過久的訊息，並於 3分鐘後自動將你最後

填選的志願暫時存檔然後登出，請重新登入系統繼續完成登記志願即可。 

 

Ｑ２４：進行網路登記志願畫面時，出現「您即將透過安全性檢視畫面，網站上的

任何人，都無法查閱您和這個網站交換的任何訊息」字樣訊息，該如何處

理？ 

  Ａ：請直接按「確定」繼續進行即可。 

 

Ｑ２５：要登入網路登記志願系統時，為何會出現「對不起!!同時只允許一個帳

號登入」的訊息？ 

  Ａ：考生若曾經不正常登出，須等待 25 分鐘後才能重新登入。若 25 分鐘後

仍無法登入，請電洽分發會 TEL:06-2362755 處理，或至各地區服務學校

尋求協助。 

 

Ｑ２６：網路登記志願畫面中，以紅字顯示之校系，是否可以登記？  
  Ａ：以紅字顯示之校系，表示考生不符合該校系之招生條件（如未達學測標

準、指考採計科目未報考、未達最低入學標準……等），即使登記亦不予

分發。 
 
Ｑ２７：進入網頁後，為什麼有些功能選項被遮住？或是畫面排列有些混亂？ 
  Ａ：1.建議使用 IE6.0 或 IE7.0 瀏覽器，勿使用其他瀏覽器或外掛程式。 
     2.螢幕解析度建議設定為 1024×768。 
    3.將瀏覽器中網頁字型設定為「適中」，設定方式如下： 
     開啟 IE 瀏覽器→點選工具列上的「檢視」→「字型」→「適中」。 
 
Ｑ２８：進入系統時，發現有些功能無法使用，該如何處理？ 

Ａ：開啟 IE 瀏覽器→點選工具列上的「工具」→「網際網路選項」→「隱

私」→將隱私權設定為「中」或「預設值」。 

若使用 Windows XP SP2 以上版本，請參閱附錄一進行網際網路相關設定。 

 
Ｑ２９：在單機版輸入考試分數或術科分數時，為何一直顯示「XX 學測級分必須

介於 0~15 之間」或「請輸入 0~100 的數字」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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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Ａ：輸入數字請使用「半形」字，且勿使用其他符號，以免造成系統誤判。 

 

Ｑ３０：如果上述問題都確認過了，卻仍無法完成登記志願，該怎麼辦？ 

  Ａ：可隨時查看分發會網站上最新的疑難排除，或電洽分發會：06-2362755。 

 

◆分發結果複查◆ 
Ｑ３１：如申請複查指定科目考試成績，於登記志願時還未收到成績複查結果，

是否仍需如期完成登記志願？ 
Ａ：是。經通知變更成績者，由分發會於 7 月 31 日（含）前主動通知申請辦

理改補登記。若未能及時和全體登記生一同分發，則在錄取名單公告後

再辦理改補分發。 

 

Ｑ３２：如果對分發結果有疑問，有什麼方法可以核對、查詢？ 

Ａ：考生於分發放榜後至 8月 14日下午 5:00止，皆可至分發會網站

(http://www.uac.edu.tw)以身分證號碼、准考證號碼及出生年月日進行

「分發結果說明」查詢，如仍有質疑可依分發結果複查辦法申請複查。 

 

Ｑ３３：分發結果何時可申請複查？如何複查？ 

Ａ：申請分發結果複查時間為 98年 8月 8日至 8月 14日，申請複查之程序

請參閱招生簡章第 14頁及「分發結果複查申請表」（招生簡章附表四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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